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 財物採購交貨及測試證明書
本案需完成■交貨▓安裝測試▓教育訓練
	採購標的名稱
	「核酸定量儀1台」
	採購案號
	110A035-a

	履約標的
	

	契約履約期限
	 年    月    日

	承攬廠商完成履約通知

	1.本案設備(含契約規定之出廠證明、操作說明書等文件)於    年   月   日送達，    年   月
    日安裝測試完成，    年    月    日完成教育訓練(檢附參加教育訓練人員簽到表)。
2.本採購規格、品項及數量已確實按契約規定完成交貨，若有安裝測試，亦完成安裝測試，對隱蔽部分或有待日後使用方得以測試者，由本廠商依契約規定負完全保固責任。
承攬廠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◎公司大小章蓋印處
負責人：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電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以下由請購或使用單位檢核確認

	1.本案設備於    年    月    日送達，使用單位並已簽收，經檢視其項目、數量與契約規範(含廠商投標文件(例如型錄))□相符 □不符，不符項目說明如下：
2.於    年    月    日完成測試，檢測結果：□與契約相符 □與契約不符，不符項目如下：
項次
契約規範內容
檢測結果
3.本案已於    年    月    日完成教育訓練。
4.□本案廠商交貨測試未符合契約規定，尚未履約完成。使用單位簽章後正本留存，並影印1份送交廠商再改善或請廠商依契約規定提出契約變更申請。
◎請購單位確認簽章 
請購單位：
收貨人員簽章： 
測試人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註：1.廠商應於交貨時，盡速會同本場使用單位核對交貨項目、數量、廠牌及型號，履約標的未含安裝測試及教育訓練者，經本場確認符合規範，其送交之日即為履約完成日；履約標的有含測試程序及教育訓練者，安裝測試合格並完成教育訓練之日即為履約完成日。
2.廠商完成履約確認，並將「財物採購交貨及測試證明書」請使用單位檢核確認後，於履約期限前將證明書交付本場秘書室，本場於接獲通知後30日內辦理驗收，並作成驗收紀錄。
